关于英吉沙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的通知（2026年修订·征求意见稿）

全县各单位、个人民团体、广大群众及个体工商户：
[bookmark: _GoBack]为完善英吉沙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提高生活垃圾处理质量，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准则》《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县发展改革委按照相关法定程序，英吉沙县发展改革委对英吉沙县城镇垃圾处理成本进行了测算，在成本监审基础上，结合英吉沙县实际，制定《关于英吉沙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调价方案》，严格依法开展民意调查、集体审议、座谈论证、书面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价格听证、社会风险评估等法定程序，原收费标准经县2025年第1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收取范围及对象
城镇生活垃圾是指城镇人口在日常生活中产生或为城镇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城镇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不包括建筑垃圾、渣土、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英吉沙县城镇规划区范围内的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社会团体、批发市场、工业品市场、集贸市场、城镇居民和暂住人口等均应按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
二、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
（1）居民住宅用户（含暂住户）：
①按户征收垃圾处理费。5元/户/月；
②按人征收垃圾处理费。1元/人/月；
各小区按实际情况确定收费方式，县业务主管部门于每年1月5日前向县发展改革委备案垃圾处理收费采取的收费模式并公示。经备案、公示后，无特殊情况一年内不得更改收费模式。
（2）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幼儿园、学校、医院等：按上年年末在岗职工人数（含临时聘用人员）征收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 4.00元/人/月，由单位承担。
（3）宾馆、旅店、招待所等：行业征收城镇垃圾处理费按营业性床位收取，星级宾馆（按60%的入住率征收） 3.00元/床/月，其它酒店、招待所（按50%的入住率征收）：2.00元/床/月。兼营餐饮业的，按餐饮业标准另行收取。
（4）餐饮业（含各类单位食堂）、茶吧、酒吧：按面积征收：按2元/月/平方米收取。
（5）非餐饮工商业
工商业（一类）用户：主要指零售批发、美容美发、修理加工、广告喷绘、销售服务等经营场所面积较小的商户，为合理负担、引导商户减少垃圾产出，经综合考虑，拟定按1.5元/平方米/月收费。
工商业（二类）用户：主要指大型超市、商场（城）、文化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面积较大的商户，因经营面积较大，单位面积垃圾量较小，经综合考虑，拟定按1.5元/平方米/月收费。
1.经营面积1000平方以下（含），按经营场所的四分之一面积征收。
2.经营面积1000平方（不含）至3000平方（含），按经营场所的五分之一面积征收。
3.经营面积3000平方（不含）以上，按经营场所的六分之一面积征收。
（6）农贸、集贸市场（含早市、摊位、亭、床）及步行街占道经营者征收城镇垃圾处理费：按摊位计收，餐饮类临时摊位1元/摊/天；非餐饮类临时摊位0.5元/摊/天；（每个摊位按1.5平方米为一个单位，不足1.5平方米按1.5平方米计算，超过1.5平方米的按2倍计算）。
（7）营运车辆征收城镇垃圾处理费：按4元/辆/月收取。
（8）火车站、客运站征收城镇垃圾处理费：按候车室使用面积每月2元/平方米/月收取。
（9）单位自清自运至垃圾处理点：按35.54元/吨收取垃圾运输费，37.7元/吨收取垃圾处理费。建筑垃圾（单位、居民改扩建装修所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它废弃物）80元/车次。建筑工程类的建筑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按程序申报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协商制定。
三、减免政策
1.对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国家抚恤的城市居民家庭及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减半收取垃圾处理费；
2.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在校（园）生、医院（卫生院）患者人数不计入单位人数；
3.在本地困难企业由主管部门认定后减半收取垃圾处理费。
四、相关要求
1.依照《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7号）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1000元的罚款。
2.县住建局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加强垃圾处理价格成本监审，及时将垃圾处理价格成本监审情况汇报县人民政府。
五、执行时间
该收费标准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有效期限为五年。执行期间，如遇国家、自治区、地区政策调整，从其规定。
六、本方案由英吉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英吉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原《关于调整英吉沙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的通知》（英发改字〔2025〕340 号）同时废止。


              英吉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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